
《关于进一步明确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和单体预制率、

装配率计算细则的通知》

决策背景及说明

一、修订背景

近年来，本市以建筑工业化为抓手深化建筑业创新转型

发展，装配式已成为本市建筑业的普遍建造模式。其间，于

2019 年 4 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和

相关工作要求的通知》（沪建建材〔2019〕97 号）明确了本

市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及相关指标要求；于 2019 年末发布

的《上海市装配式建筑单体预制率和装配率计算细则》（沪

建建材〔2019〕765 号）统一了本市装配式建筑评价指标计

算口径，为装配式建筑良性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为落实

市委主要领导要求，进一步扩大本市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

细化实施要求，涵盖近年来出现的装配式建筑新体系，推动

本市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启动了

《本市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和单体预制率、装配率计算细则

的通知》修订工作。

二、主要修订内容

（一）实施范围修订内容

1.扩大实施范围。本次修订将实施范围扩展至新建居住

建筑项目全覆盖和地上建筑总面积 8000 平方米以上的新建



其他建筑类项目，将进入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的所有满足条件的新建建筑类项目全部纳入本市装配式建

筑实施范围。

2.精细化分类管理。本次修订进一步细化管理要求，分

类别、分高度、分行业明确了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和预制率、

装配率指标要求。

（二）计算细则修订内容

1.引入标准化设计。将标准化评价指标引入装配式建筑

单体指标评价体系，当建筑单体标准化评分达到规定分值后，

可根据给定规则在原单体预制率基础上附加 1%～3%的分值，

促进“少规格、多组合”设计理念落到实处。

2.涵盖各类体系。将近年新出现的一些创新产品、体系

纳入指标计算范围，鼓励技术进步。并在规则设计中考虑引

导提高装配式构件集成化水平、减少施工现场工作量，增强

系数取值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3.提高装配式装修权重。为进一步引导鼓励装配式装修

发展，本次修订将“装配率”指标中装配式装修的最高贡献

数值由 37.5%增加到 40%，并根据建筑类型进一步细化了各

类内装部品的修正系数及计算方法。

此外，本次单体预制率、装配率计算细则的修订还结合

原细则使用 5 年来的实际情况，调整了部分系数、完善了相

关说明。



公众意见收集及采纳情况

为广泛凝聚社会各界智慧，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民

主性，本次文件修订过程中组织开展了较广泛的意见建议征

集，具体如下。

一、听取相关单位意见

2024 年 7 月，书面征询市规划资源局、市发改委、市经

信委、市教委、市房管局及市安质监总站、市勘察设计中心、

市市场管理总站、市行政服务中心等委属事业单位意见。

2025 年 4 月，与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召开座谈会，并书面征

询市科委意见。

采纳的意见主要有：支持本市先导产业发展，经相关部

门认定的项目可调整指标；将配套生活用房排除在工业建筑

的配套范围之外；推广建筑师负责制；明确各监管部门职责；

明确独立建筑范围；调整部分术语定义等。

二、听取相关专家意见

2023 年 2 月至今，分别就实施范围、计算细则、标准化

率评价方法和装配式新技术体系召开数次专家论证会，邀请

华建集团、天华、中森、建工设计、经纬设计、水石建筑、

上海建工、同济大学等设计、施工、咨询企业的专家学者，

对修订稿开展论证。

采纳的意见主要有：根据不同建筑性质、建筑高度，结

合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实施范围；引导标准化设计；综合考

虑新出现的创新产品体系；提高装配式装修权重，细化修正



系数和计算方法等。

通过与相关部门和行业内专家的多轮沟通论证，确保了

实施范围和计算细则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为促进

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